
广东汕头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2023年现代学徒制招生简章

学校代码：14757

一、学校简介

广东汕头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汕头市人民政府举办、广东省人民政府

批准、国家教育部备案的一所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学校，是粤东唯一一所幼儿师

范院校。

学校位于汕头市濠江区东湖职教园区，占地面积500亩，分二期建设，一期

工程建筑面积10.78万平方米，总投入约10亿元，可容纳学生3000人，于2021年

10月建成投入使用，目前学校在校生人数2384名。二期工程建筑面积7.49万平

方米，总投资约6.5亿元，可容纳学生3000人。目前二期工程建设项目已启动，

预计2025年8月建成投入使用。

学校秉持“敬业、亲师、博习、通达”校训，“善教乐学, 守正创新”为

办学理念。以师范教育为主体，学前教育类专业为龙头，艺术、体育和语言类

专业为补充，现已开设学前教育、早期教育、传播与策划、小学语文教育、美

术教育、室内艺术设计、音乐教育、音乐表演、体育教育、体育保健与康复等

10个专业。

二、招生对象

考生须符合广东省招生委员会《关于做好广东省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

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招〔2022〕6号）普通高考报名条件规定，并参加

了广东省2023年普通高考报名。

考生应为试点招生专业合作单位的在职员工。试点录取的学生应在录取前

与合作单位签订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且有效的

劳动合同，劳动合同期限应涵盖录取学生学习期间。



】

三、招生专业和计划

序

号
招生专业 学制

招生

人数
合作单位 办学地点

学费标准

单位：元/生·年

1 学前教育 三年 100
普宁市家政服

务协会

广东汕头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；

普宁市家政服务协会
10000

2 学前教育 三年 50
汕头市龙湖区

学前教育协会

广东汕头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；

汕头市龙湖区学前教育协会
10000

注：本校收费标准按《关于调整公办普通高校学费的通知》（粤发改价格

〔2016〕367号）和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 关于

印发<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（2021年修订）>的通知》

（粤发改规〔2021〕10号）公布的标准执行；

四、培养模式

根据广东省教育厅的有关要求，我校现代学徒制坚持“标准不降、模式

多元、岗位培养、在岗成才”原则，采取校企协同在岗培养、校企工学交替

等培养模式，集中学习不得低于总学时的40%，实践性教学学时原则上不得

低于总学时的50%。具体培养模式由我校与合作单位协商确定，采用方便就

学、灵活多元的教学模式，探索线上与线下混合教学，实施学分制管理改革。

五、学籍管理

试点班学生在2023年秋季入学，学制为3年。试点班学生不得转学，不得

转入非试点班，非试点班学生不能转入试点班学习。

六、考生报名及志愿填报

5月11日至14日，考生凭高考报名号及密码登录“广东省2023年高职院校自

主招生网上报名系统”（下称“网上报名系统”，网址：

https://pg.eeagd.edu.cn/gzks/）报名，签订《诚信考试承诺书》，选择“普

通现代学徒制试点”（不分考生类型）填报志愿、录入相关报名信息、上传有

关证明材料（原件扫描版）。

考生在选择考核方式前，需认真查阅我校招生网站上公布的招生专业考核

方式，无法确认的需向我校咨询并明确。经我校确认报考资格后，考生不得更

改考核方式。



七、入学采用的考核方式及考试时间、录取规则

采用“文化素质+职业技能”考核方式，主要侧重于职业技能考核，由我校

自主命题、自行组织实施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考核，择优录取。“文化素质”

及“职业技能”测试满分值合计100分，其中文化素质考核内容分值为40分，职

业技能考核内容分值为60分。

考试时间：2023年5月21日上午9：00—11：00、下午14：00-17：30

录取原则：按考核总分从高到低排序录取。

1.当同类人员考核总分相同时，有技能证者优先录取。

2.当同类人员考核总分相同时，且没有技能证书的情况下，技能成绩高者

优先录取。

八、学生资助政策

试点班学生应按规定交纳学费等费用，具体标准按物价部门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符合条件的学生，可按《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全面做好退役士兵教育

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退役军人部发〔2021〕53号）、《财政部 教育部 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〈学生资助资金

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21〕310号）等文件要求申请资助。具体资助政

策可登录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网站（网址为：http://www.xszz.cee.edu.cn/）

查询。不符合国家资助条件的学生，自行支付学费等费用。

九、联系方式

咨询电话：0754-88214757

招生网：www.gdstpec.edu.cn/zsw/

http://www.gdstpec.edu.cn/zsw/


广东汕头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园风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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